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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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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对全资子公司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4

月

5

日，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全

资子公司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皋百川”）增资人民币

8000

万元，增加如皋百川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如皋百川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9500

万元变更为

37500

万元。

2012

年

4

月

27

日，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增资议案。

相关内容均已公告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目前，增资手续已经完毕，公司已收到如皋百川增资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

住所：如皋市长江镇（如皋港区）香江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郑铁江

注册资本：

375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375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乙酸正丁酯、乙酸乙酯、乙酸异丁酯、乙酸异丙酯、

乙酸正丙酯、甲醛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销售（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生产（偏苯三酸酐、三羟甲基丙烷、偏苯三酸三辛酯、丙二醇甲

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异构丙二醇甲醚、二丙二醇甲醚、异构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二丙二醇

甲醚醋酸酯、乙酸钠、双三羟甲基丙烷、甲酸钠生产、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

售；化工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成立日期：

2007

年

2

月

9

日

营业期限：

2007

年

2

月

9

日至

2027

年

2

月

8

日

注册号：

320682000004699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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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３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的风险揭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披露了 “公司签署伊朗德黑兰地铁六号线项目” 重大合同公

告，

１４

日公司股票交易明显异常。为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将类似业务

进行了梳理，现将该类业务的风险提示如下：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国际工程承包，在公司国际工程业务市场开发中，签订项目合同是国际

工程市场开发的一个步骤，只有在项目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满足后，项目才可以生效执行，才

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从项目合同的签订到正式生效、执行涉及到业主所在国政府有权

部门审批、业主资金筹备等多个环节，往往需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目前，公司正式签署了德黑兰地铁六号线项目合同，其最终能否生效执行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

本公司历史上曾出现重大合同生效条件未能满足， 致使曾公告的相关重大合同迟迟没能

生效实施的情况。鉴于此，本公司将已签订但未生效或未实施的重大合同和意向性协议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本公司该类业务的实施风险。

（

１

）伊朗德黑兰城郊铁路延长线项目，合同金额

９８３０

万美元（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在

２００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签约。此合同的生效条件为解决项目融资，由于伊朗

局势，业主项目融资一直没有落实，截至目前项目一直尚未生效执行。合同项目的生效及执行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２

）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合同金额

７．９１

亿美元（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重

大项目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与伊朗阿瓦士市签订该合

同的《修改协议》（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重大合同进展公告）。此合同的生效条件为业主解

决项目融资。由于伊朗局势，业主项目融资一直没有落实，截至目前项目一直尚未生效执行。合

同项目的生效及执行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３

）俄罗斯玻璃工厂

ＥＰＣ

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１．２３

亿美元（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

重大项目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签约，合同的生效条件为公司收到

１５％

预付款及信用

证。由于业主资金无法落实，截至目前合同一直尚未生效执行，合同签订后至今尚无实质性进

展。

（

４

）俄罗斯伊热弗斯克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浮法玻璃厂的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２．０７

亿

美元（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约，此协议仅为双方签署的意向性协议，有关合同

项目执行所涉及的最终合同价格、项目生效条件、项目工作范围、技术方案等技术和商务条款

双方尚未进一步签定正式合同予以明确，意向性协议签订后至今尚无实质性进展。项目正式合

同的签订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５

）俄罗斯苏尔古特里海有限公司硅酸盐水泥厂总承包项目，合同金额

６．１

亿美元，（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约。此协议仅为与俄有关方就建造莫斯科维亚家

庭休闲疗养院工程总承包项目开展合作达成的意向性协议，截至目前，尚未与俄有关方签订任

何关于此项目的技术及商务性的正式合同。意向性协议签订后至今尚无实质性进展。

（

６

）俄罗斯莫斯科维亚家庭休闲疗养院项目，合同金额为

２．６５

亿欧元（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约。此协议仅为双方签署的意向性协议，有关项目

执行所涉及的最终合同价格、项目生效条件、项目工作范围、技术方案等技术和商务条款双方

尚未进一步签定正式合同予以明确，上述项目执行细节的正式合同双方尚未签订，意向性协议

签订后至今尚无实质性进展。正式合同项目的签订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７

） 俄罗斯航空零件公开股份公司商用汽车组装厂总承包项目， 合同金额为

４．６

亿美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签约。此协议为双方签署的初步意向性协议，有关正

式合同项目执行所涉及的最终合同价格、项目生效条件、项目工作范围、技术方案等技术和商

务条款双方正进一步沟通过程中。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有关政府审批及相关融资工作。截至

目前合同项目尚未生效执行。正式合同项目的生效及执行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８

）建造老挝

Ｘｅｂａｎｇｆａｉ

河流域灌溉和防洪管理总承包项目，合同金额为

１５

亿美元（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签约。此合同生效执行需获得中国和老挝政府有权部

门的审批，及获得业主

１００％

的项目融资。截至目前此协议尚未获得两国政府有权部门的审批，

业主融资尚未落实，项目一直尚未生效执行。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有关政府审批及相关融资

工作，项目生效及执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９

）巴基斯坦拉合尔城市轨道交通绿线项目，合同金额

１１１．０１

亿人民币（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重大事项公告）

履行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签约。此协议仅为双方签署的意向性协议，有关项目

执行所涉及的最终价格、项目生效条件、项目工作范围、技术方案等技术和商务条款尚需双方

进一步签定项目合同予以明确。此协议尚需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内阁审批通过后生效。意向性协

议签订后至今尚无实质性进展。正式合同项目的签订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附表：《已签定尚未生效重大合同和协议书情况一览表》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已签订尚未生效重大合同和协议书情况一览表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签订日期 生效日期 未生效原因

１

伊朗德黑兰城郊铁路延长线项目

９８３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尚未生效 见正文

２

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

７．９１

亿美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尚未生效 见正文

３

俄罗斯玻璃工厂

ＥＰＣ

项目合同

１．２３

亿美元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 尚未生效 见正文

４

俄罗斯伊热弗斯克玻璃股份有限

责任公司浮法玻璃厂的承包合同

２．０７

亿美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尚未生效 见正文

５

俄罗斯苏尔古特里海有限公司硅

酸盐水泥厂总承包项目

６．１

亿美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尚未生效 见正文

６

俄罗斯莫斯科维亚家庭休闲疗养

院项目

２．６５

亿欧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尚未生效 见正文

７

俄罗斯航空零件公开股份公司商

用汽车组装厂总承包项目

４．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尚未生效 见正文

８

＿

建造老挝

Ｘｅｂａｎｇｆａｉ

河流域灌溉

和防洪管理总承包项目

１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尚未生效 见正文

９

巴基斯坦拉合尔城市轨道交通绿

线项目

１１１．０１

亿 人 民

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尚未生效 见正文

１０

伊朗德黑兰地铁

６

号线项目

１２１

，

８５６．１０

万

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尚未生效 尚未满足生效条件

备注：已签订并生效执行的重大合同有三个项目：伊朗四号线项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签订，

５．３２

亿欧元）、伊朗综合采购项目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签订，

４．４５６

亿欧元）和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总承包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签订，

７

亿美元）。已签订并生效执行

重大合同金额占总签约合同和协议书总金额的

２１．９２％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１８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

２

，

５００

万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本次新股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重要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中科三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

息，应仔细阅读《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该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特定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中科三环 指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面值为

１．００

元，不超过

２

，

７００

万股（含

２

，

７００

万股）

Ａ

股的行为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民生证券

／

本保荐人

／

保荐人（主承

销商）

指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京都天华 指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原名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中科三环”）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履行了以下程序：

事项 时间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发审会表决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取得核准批文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核准文件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５６

号

资金到账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申请。

（三）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获取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５６

号”《关于核

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００

万股新

股。

（四）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了“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９８

号”《验证

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７

：

００

时止，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内，收到非公

开发行股票（

Ａ

股）

８

家申购对象缴纳的保证金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ＲＭＢ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４

：

００

时止，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收到获配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为人民

币陆亿元整（

ＲＭＢ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指定的收款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四支行，账号

为：

１１００１００７２０００５９５０７０２０

。

（五）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民生证券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１

，

３００

万元后将剩余募集资金

５８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划

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京都天华出具了“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３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结论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东认缴股款人民币

５８３

，

２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伍亿捌仟叁佰贰拾伍万伍仟

元整）（已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１６

，

７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股本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５５８

，

２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收资本（股本）为

５０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北京京都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００２９

号《验资报告》。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３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５３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六）本次发行新增

２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

发行证券的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数量

２

，

５００

万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２４．０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保荐费、律师费用、审计师费用等）

１６

，

７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

２２．４８

元）相比的溢价比率

６．７６％

发行价格与申购报价日收盘价相比的比率

８１．０８％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一）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与发行人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价格相同则按认购数量优

先，认购价格和认购数量均相同则以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来确定发行对象。

本次报价在

２２．４８

元

／

股以上（含本数）的有效报价共

９

家，总认购股数为

４

，

４５０

万股，结合公司拟定的

募集资金需求量上限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４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报价在

２４．０５

元

／

股以上（含本数）的认购对象均全额获配，获配量为

１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报价为

２４

元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配剩余的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有关发行价格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２２．５５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５０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０

元（含税）。目前，公司已实施

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进行除息。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相应地由不低于

２２．５５

元

／

股调整为

２２．４８

元

／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２４

元

／

股， 相对于发行底价

２２．４８

元

／

股溢价

６．７６％

，相对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收盘价的比率为

８１．０８％

。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情况，请参见下表：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占发行后股本的

比重

限售期

（月）

１

昆明盈鑫叁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９０ ９

，

３６０ ０．７３％ １２

２

华基丰收（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４００ ９

，

６００ ０．７５％ １２

３

浙江天堂硅谷久鸿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３００ ７

，

２００ ０．５６％ １２

４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７０ ６

，

４８０ ０．５１％ １２

５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２８０ ６

，

７２０ ０．５３％ １２

６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６０ ２０

，

６４０ １．６１％ １２

合计

２

，

５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４．６９％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昆明盈鑫叁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５３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６６１６９

主要经营场所：昆明经开区经开路

３

号科技创新园

Ａ２８－１４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华鑫盈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除国家法律禁止和需要前置审批范围以外的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及管理；经济信息、商

务信息咨询。（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

动）

２

、华基丰收（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１６００００８２４０７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４８２

号创智大厦

２０３

室

－０２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三湾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林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制造业、能源业、文化业，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３

、浙江天堂硅谷久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１０７１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教工路

５３１

号

６０９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锦荣）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４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１６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３８１

号

４０９Ａ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顾颉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捌亿元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５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８３０４３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Ｆ０３８

执行事务合伙人：光大金控（天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赵昱东）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６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１２３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２３

楼

０１－０３

单元

法定代表人：安奎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除持有（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发行对象及其关

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未来也无重大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６６

号甲

１

号楼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王震西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５６０１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６７０７９３

联系人：赵寅鹏、田文斌、周介良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保荐代表人：施卫东、陶云云

项目协办人：王峥

经办人员：刘晓山、廖陆凯、侯晓霞、陈辛

电话：

０２５－６８０３６４６９

传真：

０２５－６８０３６４６６

（三）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３０２ＡＢ

负责人：王以岭

签字律师：李菊霞、白泽红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２８８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２１７８６

（四）审计机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建国内外大街

２２

号赛特广场

５

层

负责人：徐华

签字注册会计师：曹阳、徐晓东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３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５２０

（五）验资机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建国内外大街

２２

号赛特广场

５

层

负责人：徐华

签字注册会计师：曹阳、徐晓东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３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５２０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限售股份（股）

１

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

２４．３２％ １２３

，

４２６

，

６３６ －

２ ＴＲＩＤ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５．６４％ ２８

，

６２１

，

２２６ －

３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５３％ ２２

，

９９２

，

１９５ －

４ ＴＡＩＧＥＮＥ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Ｌ．Ｃ ４．２１％ ２１

，

３７１

，

００５ －

５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３％ １５

，

３７５

，

３６４ －

６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８％ １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

７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５％ ６

，

３５３

，

２３１ －

８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５％ ５

，

８４９

，

７５１ －

９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

金

０．８４％ ４

，

２６７

，

７２４ －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０．８３％ ４

，

２２６

，

８５９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限售股份（股）

１

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

２３．１７％ １２３

，

４２６

，

６３６ －

２ ＴＲＩＤ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５．３７％ ２８

，

６２１

，

２２６ －

３ ＴＡＩＧＥＮＥ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Ｌ．Ｃ ４．０１％ ２１

，

３７１

，

００５ －

４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９％ １５

，

３７５

，

３６４ －

５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８％ １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

６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２％ ７

，

０１８

，

７５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２９％ ６

，

８６３

，

３９４ －

８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１％ ６

，

４２９

，

３３１ －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０．８０％ ４

，

２５２

，

８５０ －

１０

华基丰收（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０．７５％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２４．３２％

下降到

２３．１７％

， 仍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请参见下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万股） 股份比例 股数（万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 ２

，

５００ ４．６９％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 － １

，

３７０ ２．５７％

其他

－ － １

，

１３０ ２．１２％

小计

－ － ２

，

５００ ４．６９％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５０

，

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７６０ ９５．３１％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７６０ ９５．３１％

小计

５０

，

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７６０ ９５．３１％

三、股本总数

５０

，

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３

，

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

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提高，销

售收入及利润水平得到提升，公司财务状况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扩大生产

规模，有效缓解公司目前产能不足及供需矛盾问题，巩固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仍然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仍将保持其人员、资产、财务以及在

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不会导致

关联交易大幅增加而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京都天华对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 “京都天华审字

（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３８

号”、“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１５

号” 、“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５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份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８８

，

５７６．３４ ４９６

，

９１２．８０ ２７９

，

４５３．３１ ２４１

，

８０４．０８

负债总额

１９５

，

７１９．９５ ２３２

，

８８８．８２ １０７

，

０６８．０７ ９０

，

７６７．６８

股东权益

２９２

，

８５６．３９ ２６４

，

０２３．９８ １７２

，

３８５．２４ １５１

，

０３６．４０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２４０

，

９０４．４４ ２１６

，

３４６．３７ １４３

，

１６８．８７ １２４

，

４０９．６０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３３

，

４７４．３５ ５６９

，

５８４．２０ ２３６

，

５７８．１５ １５６

，

６１７．６８

营业利润

３５

，

７５６．７９ １１０

，

４０３．６６ ２８

，

１００．０４ ９

，

２２３．１４

利润总额

３５

，

９８６．１２ １１０

，

８４１．０９ ２９

，

２４８．２５ １０

，

８８９．２２

净利润

２８

，

８３２．４１ ９２

，

４９３．７３ ２４

，

１５８．５１ ８

，

６４７．７１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２４

，

５５８．０７ ７６

，

７３０．７０ ２０

，

６７７．８８ ７

，

３５５．７２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

，

８４５．８０ ２

，

７０８．７１ ６２１．３０ ２２

，

１７１．９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９６７．６０ －１６

，

７７９．７２ －９

，

１９５．８１ －６

，

０４９．１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３５７．１４ １００

，

４２７．７１ －６

，

０１１．５８ －１３

，

６４１．８７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７５．２４ －１

，

１７２．６６ －４７８．１９ －１６１．８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８

，

３４５．８２ ８５

，

１８４．０４ －１５

，

０６４．２８ ２

，

３１９．１６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综合毛利率

３６．３３％ ２９．４７％ ２５．１９％ ２３．３８％

销售净利率

２１．６０％ １６．２４％ １０．２１％ ５．５２％

总资产收益率

５．８５％ ２３．８３％ ９．２７％ ３．５４％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１０．１９％ ４２．６９％ １５．４６％ ６．０２％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１０．１１％ ４２．５３％ １４．９１％ ５．０１％

净资产收益率（按发行后净资产全面

摊薄计算）

８．２１％ ２７．９４％ １０．２６％ ４．０３％

净资产收益率（按发行后净资产全面

摊薄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８．１４％ ２７．８３％ ９．９０％ ３．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８ １．５１ ０．４１ ０．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元）

０．４８ １．５１ ０．３９ ０．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发行后股本全面

摊薄计算）

０．４６ １．４４ ０．３９ ０．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元）（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０．４６ １．４４ ０．３７ ０．１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４８ １．５１ ０．４１ ０．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元）

０．４８ １．５１ ０．３９ ０．１２

流动比率

２．２１ １．７１ １．７２ １．６２

速动比率

１．６３ １．１７ １．０４ １．２２

资产负债率

４０．０６％ ４６．８７％ ３８．３１％ ３７．５４％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６．１９ １３．７９ １０．４４ ４．７７

每股现金净流量（元

／

股）

０．７６ １．６８ －０．３０ ０．０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１．２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４４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７６ ４．１１ ３．３３ ３．１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２２ ６．６２ ４．５８ ３．４８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０．２７ １．４７ ０．９１ ０．６４

（五）非经常性损益表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６．４８ －４２２．７２ －２２８．８８ ２３１．２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２３３．８３ １

，

３４８．９２ １

，

３９３．３１ １

，

７９９．５８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０．４８ － ２４．４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０．０４ －４８８．７７ －１６．２１ －３６４．７４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

合 计

２２７．３１ ４３７．９１ １

，

１４８．２２ １

，

６９０．５７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３４．５５ １１１．７５ ２２３．５７ ３３８．２０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１９２．７６ ３２６．１６ ９２４．６５ １

，

３５２．３７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影响

数（税后）

－ ４７．９１ １８８．９２ １２４．２７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１９２．７６ ２７８．２５ ７３５．７３ １

，

２２８．１０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

，

５５８．０７ ７６

，

７３０．７０ ２０

，

６７７．８８ ７

，

３５５．７２

非经常性损益占同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比例

０．７８％ ０．３６％ ３．５６％ １６．７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２４

，

３６５．３１ ７６

，

４５２．４５ １９

，

９４２．１５ ６

，

１２７．６２

二、财务状况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

，

３２５．５０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稀土永磁材料产能扩建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利用募集资金量

１

北京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

料技改扩产项目

２５

，

０７９．００ ２３

，

３２５．５０

２

天津风力发电、节能家电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

技术改造项目

２２

，

７４９．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宁波信息产业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技术改造项

目

２０

，

０１３．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７

，

８４１．００ ５８

，

３２５．５０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依照《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由

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进行集中管理。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将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与

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存管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将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监事会的作用，公司如有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或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等事项，提请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意

见。

第五节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认为：“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

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北京中科三环

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规定的条件，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股

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了全部和必要的批准、授权与核准；整个发

行行为，包括《认购邀请书》及其相关附件的发送、申购报价和保证金的缴纳、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发行对

象的确定、《缴款通知书》和《认购合同》的发送与签署、认购款的缴纳和验资等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发行过

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件的形式和内容真实有效、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及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中科三环与民生证券签署了《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暨保荐协议》， 聘请民生

证券作为中科三环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

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民生证券指定施卫东、陶云云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中科

三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

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上市文

件真实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本保荐机构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１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６６

号甲

１

号楼

２７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５６０１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６７０７９３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电话：

０２５－６８０３６４６９

传真：

０２５－６８０３６４６６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１９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

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

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

予以公开澄清；

（三）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

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

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

６

家投资者———昆明盈鑫叁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基丰收（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浙江天堂硅谷久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盛熙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所认购的由中科三环本次发行的股票，

自本次新股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三、保荐机构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本保荐机构已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

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验资机构承诺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承诺：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9

2012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2012-011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及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广西证监局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举办“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开通仪式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参加此次活动并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

资者进行网上交流。投资者可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

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邹节明先生、董事副总裁兼

财务负责人韦葵葵女士、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邹洵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2-02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资产收购事项，并拟于近期确定方案，但目前因该事项的方案有待进一

步论证，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开市起停牌，待相关公告披露后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股票简称：华联控股 股票代码：

000036

公告编号：

2012-015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申报宝安区更新单元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及承诺：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现就已申报的“宝安区新安

27

区华联片区”

(

即“宝安区

27

区原惠中厂区”

)

更新

单元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

、该项目已被列入《

2010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第一批计划》，详细情况

查阅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刊登的《关于申报“拆除重建”项目获得批准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0-017

。

2

、

2012

年

5

月

14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函复

(

深规土函

[2012]808

号

)

获悉，该项目的专项规划已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与环境艺术委员会审批并获得原则通过。

该项目《更新单元规划》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核定为：项目拆除用地面积为

73,330.2

平方

米，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37,504.7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197,024

平方米，其中住宅

158,

300

平方米

(

含保障性住房

25,280

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

394

平方米

)

，商业

23,724

平方米，商

务公寓

15,000

平方米。

配建停车位不少于

1725

个。

该项目还需要按照有关规定向深圳市宝安区城中村

(

旧村

)

改造办公室及深圳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委员会办理下一步相关手续。

3

、备查文件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宝安区新安

27

区华联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

划审批情况的复函》。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